
附件3：

	                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转专业学生学分（成绩）认定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

	学号
	　
	姓名
	　
	年级
	　
	原专业
	　
	新专业
	　

	原专业已修读课程信息
	申请认定成新专业课程信息
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学时
	成绩
	修读学年学期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学时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注：1、直通认定的课程不必填写；

	    2、原专业课程拟认定为公共选修课，只需在“备注”一栏中填写“公选处理”即可；

	    3、此表一式二份，分别由学院和教务处留存。

	学生本人签字
	
	
	转入学院分管教学院长意见
	
	教务处意见

	 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签字（公章）   年   月   日
	
	   签字（公章）    年    月   日



